
                              崇真書院         修訂於 2021 年 11 月 26 日 

家長教師會會章 

 

1. 名稱：崇真書院家長教師會 (以下簡稱「本會」) 

 

2. 地址：新界屯門良才里九號 

 

3. 宗旨： 

3.1 加強學校與家庭間之聯繫、促進教師及家長間之友誼。 

3.2 商討彼此關注的問題，共同尋求資源，協力改善學生之福利。 

3.3 使家庭教育與學校教育能相輔相成，以收全人教育之宏效。 

 

4. 會員 

4.1 資格 

4.1.1 凡本校學生家長或監護人均自動成為本會之「家長會員」。 

4.1.2 本校現任校長及副校長為本會之「當然會員」。 

4.1.3 本校之現職教師均為本會之「教師會員」。 

4.1.4 凡前任會員均可申請加入成為本會之「名譽會員」。 

4.1.5 倘家長在繳交年費並成為家長會員後，其子弟中途離校，不論何種原因，該家長會員之資

格、權利和義務亦同時終止。該家長可申請成為名譽會員，但毋須另繳年費，直至該學

年八月底止。 

4.1.6 倘現職教師之子弟在本校就讀，該教師應以教師會員身份參加本會之活動，毋須繳交年

費。倘該教師離職，則應轉為「家長會員」，並繳交年費。 

 

4.2 權利 

4.2.1. 家長會員享有選舉及被選舉權。 

4.2.2. 當然會員及教師會員享有選舉權。 

4.2.3. 名譽會員不享有選舉、被選舉、動議及表決權，但可參加本會各 項活動及收到本會出版

之會訊。 

4.2.4. 除名譽會員外，所有會員均享有動議及表決權，並可參加本會各項活動及收到本會出版之

會訊。 

4.2.5. 各家長會員及名譽會員對校政的建議可經由本會向校方轉達。 

 

4.3 義務 

4.3.1. 所有會員須遵守會章，依從本會會議之決定。 

4.3.2. 除當然會員及教師會員外，會員須繳交年費。 

4.3.3. 本會年費之金額由該屆常務委員會決定。年費以家庭為單位，須於每年十二月繳交。(本

會成立首年除外。) 

4.3.4. 會員所繳之年費，將不獲發還。 

4.3.5. 除繳付年費外，各會員可按本會需要而自願捐贈。 



5. 組織及會議規則 

 

5.1 會員大會 

5.1.1 會員大會乃本會之最高權力機構，由全體會員組成；其權力包括: 

（Ⅰ）選舉； 

（Ⅱ）審查及通過財務報告； 

（Ⅲ）聽取及通過主席報告； 

（Ⅳ）委任及罷免常務委員會之成員，及 

（Ⅴ）修訂本會章程。 

會員大會休會期間，由常務委員會全權負責會務。 

 

5.1.2  會員大會每年最少召開一次，會上主席須作會務及財務報告，並由選舉委員會主席主持

新一屆常務委員之選舉事宜。 

 

5.1.3  召開會議時，如主席缺席，則由副主席（家長委員）主持大會；倘副主席（家長委員）

同時缺席，則由副主席（本校副校長/專責教師）主持大會；倘以上三人均同時缺席，則

出席之委員可推選其中一名委員擔任臨時主席，主持大會。 

 

5.1.4  本會須於會議前最少兩星期，以書面通知家長會員有關會議日期、時間及地點。名譽會

員將另以書函通知。如因學生傳訊失責或郵誤原因以致家長會員未能接獲通知，家長會

員不能藉此否定會議的合法性。 

 

5.1.5 法定人數、動議及表決 

a. 法定人數為三十五名家長會員。一切動議須得與會者過半數通過方可成為決議案。如

遇贊成票與反對票數目相等時則主席有最終表決權。 

b. 於原定開會時間三十分鐘後，仍不足法定人數，或因各種原故而令致會議無法舉行，

則是次會議取消；主席將須於一個月內再次召開會議，會員應於七日前接獲開會通

告。(2019 年 11 月 27 日修訂) 

c. 再次召開會員大會時，無論出席人數多少，該次會議應屬合法。        

     5.1.6 周年大會須於每年十月至十二月舉行。(成立首年除外) (2019 年 11 月 27 日修訂) 

 

5.2 特別會員大會 

5.2.1. 當需要解決特殊事務時，可由常務委員會召開特別會員大會，或由會員要求召開，但事前

須獲最少二十五名會員之書面要求。主席接獲要求後，須於三星期內召開特別會員大會，

且須於一星期前將有關之會議通告及議程通知所有會員。 

 

5.2.2 特別會員大會只討論既定議程，不得有臨時動議。 

 

5.2.3 召開會議時，如主席缺席，則由副主席（家長委員）主持大會；倘副主席（家長委員）同

時缺席，則由副主席（本校副校長/專責教師）主持大會；倘以上三人均同時缺席，則出

席之委員可推選其中一名委員擔任臨時主席，主持大會。 

 



5.2.4 會議前最少一星期，本會以書面通知家長會員有關會議日期、時間及地點。名譽會員將另

以書函通知。如因學生傳訊失責或郵誤原因﹐以致會員未能接獲通知，不能藉此否定會

議的合法性。 

 

5.2.5 法定人數、動議及表決 

a. 法定人數為三十五名家長會員。一切動議須得與會者過半數通過方可成為決議案。如

遇贊成票與反對票數目相等時則主席有最終表決權。 

b. 於原定開會時間三十分鐘後,仍不足法定人數，是次會議則取消；主席須於三星期內

再次召開會議，會員應於七日前接獲開會通告。 

c. 再次召開該次會議時，若仍未達法定人數（即三十五名家長會員），則取消該次特別

會員大會及其有關動議。 

 

5.3 常務委員會 

5.3.1 常務委員會產生方法及組成  

a. 常務委員會由家長委員及教師委員組成。家長委員不多於九名，教師委員不多於五名，及 

本校副校長/校方委任之專責教師為當然委員。另設候補家長委員三至七人，遇家長委員出

缺時，依會員大會選舉票數順序補上接替其工作。候補家長委員有權利列席常務委員會之

會議，但無表決權。如教師委員於任內離職，則由校方另委其他教師接替。(2021 年 11 月

26 日修訂) 

b. 全部家長委員經會員大會、信件或網上投票產生。(2019 年 11 月 27 日修訂) 

c. 教師委員在會員大會召開前由校方委任。 

d. 常務委員會主席須由家長委員出任，並由新一屆委員互選產生；如其離職，則由副主席（家

長委員）代行其職務，而副主席之職務亦由委員互選另一人擔任，其他空缺則由侯補家長

委員補上。(2010 年 10 月 29 日修訂) 

e. 常務秘書由校方委派教師委員出任，其他職位則由委員按 5.3.2 之規定互選產生。 

f. 各委員之任期為：自選出開始至兩年後的十一月份。(2017 年 11 月 10 日修訂) 

 

5.3.2 常務委員會之職權及設有之職位  

職位： 

主 席 一人 (由家長委員出任) 

副主席 二人 (由家長委員及本校副校長/校方委派之專責教師各一人出任) 

常務秘書 一人 (由教師委員出任) 

司庫 一人 (由教師委員出任) 

司數 一人 (由家長委員出任) 

   康樂 不多於三人 (由家長委員/教師委員出任) (2021 年 11 月 26 日修訂) 

   公關 不多於三人 (由家長委員/教師委員出任) (2021 年 11 月 26 日修訂) 

   總務 不多於三人 (由家長委員出任)  (2021 年 11 月 26 日修訂) 

職權：常務委員會有下列之職責及權力 

（Ⅰ） 執行週年及特別會員大會之決議; 

（Ⅱ） 製訂財政預算; 

（Ⅲ） 執行日常之會務; 

（Ⅳ） 向會員大會提出建議。 



5.3.3 常務委員會各職員之職權如下： 

主席－ 

a. 負責召開及主持會員大會及常務委員會會議； 

b. 負責並監督會員大會及常務委員會各項會議決議之執行情況； 

c. 負責簽署支票及各項文件; 

d. 代表本會處理對外之事宜； 

e. 代表家長向校方提供意見。 

副主席－ 

a. 輔助主席推行會務。 

b. 倘主席缺席或離職，則由副主席（家長委員）代行主席之職責。 

c. 副主席(校方委任)負責覆核司庫提供之財政報告。 

常務秘書－ 

a. 負責會議紀錄及文件檔案； 

b. 負責家長教師會之日常行政事宜； 

c. 負責協助主席執行會員大會及常務委員會會議之決議案； 

d. 聯絡及促進各委員間之合作，確使會務順利推行。 

司庫－ 負責編製每年之財政預算，並須在周年大會及常務委員會提交財政報告。 

司數－ 負責本會各項收支帳目及結算。 

康樂－ 負責籌劃及推行康樂活動。 

公關－ 負責宣傳本會之活動。 

總務－ 負責協助推行本會之一切會務。 

 

5.3.4. 各常務委員之任期俱為兩年，連選得連任。 (2017 年 11 月 10 日修訂) 

 

5.3.5 同屆常務委員會中，不得有兩位來自同一家庭之委員。 

 

5.3.6 常務委員會中所有委員均為義務工作人員。 

 

5.3.7 法定人數、動議及表決 

a. 常務委員會會議之法定人數為該屆常務委員總人數之一半或以上。所有動議須得與會者

過半數通過方可成為決議案。如遇贊成票與反對票數目相等時則主席有最終表決權。 

b.  召開會議時，如主席缺席，則由副主席（家長委員）主持會議；倘副主席（家長委員）

同時缺席，則由副主席（本校副校長/專責教師）主持會議；倘以上三人均同時缺席，則

出席之委員可推選其中一名委員擔任臨時主席，主持會議。 

c. 於原定開會時間三十分鐘後，仍不足法定人數，是次會議則取消；主席將儘早重新召開

會議，委員應於七日前接獲開會通告。 

 

5.3.8 常務委員會每年最少召開三次會議。 

 

5.3.9 填補空缺 

a . 在任期內，若常務委員的子女不再是學校的現有學生，該委員的任期可持續至任期屆滿或

該學年終結為止，兩者以較早者為準。  



b . 如常務委員在任期內離任，出現空缺，其職責由「候補委員」替代(依會員大會選舉所得票

數順序補替)；若該屆沒有「候補委員」，則由家長教師會主席邀請家長校董出任；若該屆

家長校董本身亦為常務委員，則不再舉行補選，有關職位將懸空。 

c . 後補者將出任原有常務委員之「剩餘任期」。 (2017 年 11 月 10 日修訂) 

 

5.4 會議附則 

5.4.1 如於任何會議前兩小時，天文台發出以下警告，則該次會議自動 取消，並自動順延一星期

於同一時間和地點舉行： 

a. 八號或以上颱風訊號； 

b. 紅色或黑色之暴雨警告。 

5.4.2 如因學校假期或學生考試而須提早發出開會通知，則通知時期不應超過原定時限兩星期。 

  

5.5. 組織圖表 

 

 

 

 

 

 

 

 

 

 

 

6. 財務 

6.1 會費乃用作支付與達成本會宗旨有關之一切活動。 

6.2 本會帳目最少每年審核一次。 

6.3 在常務委員會會議中，司庫有責任公佈本會一切財政狀況。 

6.4 常務委員會有權將本會部份資源贈予本校用作獎學金、獎品或其他用途。校長在常務委員會決定

捐款用途後，可全權運用該筆款項。 

6.5 收集得之款項應存放於常務委員會所指定之銀行; 本會任何支票提款必須由主席或副主席(家長

委員)和司庫或副主席(副校長/專責教師)聯署方為有效。 

6.6 本會財務支出不能超過每年之收入。本會財務支出之最高準則為當屆常務委員任期屆滿時，不能

出現赤字。 

6.7 常務委員會須製定每年之預算案。 

6.8 如遇本會解散，所有資產須由會員大會決定捐贈予認可之慈善機構或本校。 

 

7. 選舉 

7.1 常務委員會須在週年大會兩個月前選出五名委員組成選舉委員會，使其負責大選之工作。選舉委

員會主席一職，由上述五人互選。 

7.2 選舉委員會須於週年會員大會前一個月開始接受新一屆常務委員候選人之提名，並安排有關之競

選事宜。 

會員大會 

 

常務委員會 

主席、副主席 

司庫、司數、常務秘書、康樂、公關、總務 



7.3  如於截止提名時，合資格之候選人數目少於或剛等於候選職位之數目，則所有合資格之候選人

仍須參與競選，由與會者進行投票。若候選人取得與會者一半或以上贊成票，方能當選。所有

候選人均以個人身份參選，其他家庭成員不得代替。(2015 年 11 月 15 日修訂) 

7.4  選舉須在會員大會以一家庭一票方式進行。 

7.5  選舉當日，會員大會須選出三名非候選人之會員擔任監票。 

7.6  遇有同票，由選舉委員會抽簽決定。 

7.7  常務委員會主席由新一屆委員互選產生。 

7.8  常務委員會設候補家長委員三人，遇家長委員出缺時，依會員大會選舉票數順序補上接替其工

作。 

7.9  新一屆常務委員選舉結束後，新任主席須儘快安排當選之委員互選其他職位，上屆常務委員隨

即卸任，並須儘快移交職務。 

 

8. 獎勵與懲罰 

8.1 常務委員會可向工作表現優異之會員頒發獎狀。 

8.2 凡會員如有觸犯下列之一者，常務委員會得向其警告或開除其會籍或罷免其職務： 

a. 觸犯香港刑事法例，經法院判決定罪者； 

b. 若用本會名義作不法行為，致有損本會名譽者； 

c. 違反本會會章或議決案者； 

d. 利用會員或委員身份向其他會員進行不當之行為(如:滋擾或商業兜售)而遭對方向本會投訴

者。 

8.3 凡被開除其會籍之會員，所繳之年費概不發還。 

  

9. 解釋會章、修改會章及解散 

9.1 會員大會休會期間由常務委員會全權負責解釋本會會章。 

9.2 凡本會章未有列入而急須處理之事情，概由該年度之常務委員會酌情辦理，惟主席須於下次會員

大會中報告及解釋。 

9.3 修改本會章程或解散本會之動議，須在會員大會或特別會員大會上，獲三份之二或以上之出席會

員贊成，方可通過。 

9.4 本章程於一九九八年六月廿八日獲會員大會通過生效。二零一零年十月二十九日第十三屆會員大

會上作第一次修訂，二零一五年十一月十五日第十八屆會員大會上作第二次修訂，二零一七年

十一月十日第二十屆會員大會上作第三次修訂，二零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第二十一屆會員大

會上作第四次修訂，二零二一年十一月二十六日第二十二屆會員大會上作第五次修訂，成為現

存版本。 


